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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  平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发明电〔2018〕2334 号

 

关于明确“云执照”电子飞行经历记录 
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通用航空公司，民航大学、飞行学院、民

航干院、航科院、校飞中心、信息中心，体育总局航管中心、AOPA

协会：  

为进一步规范民用航空器驾驶员电子执照（以下简称云执照）

的使用，明确飞行经历的相关概念，提高电子飞行经历记录的准

确性，现就有关问题要求如下： 

一、一般要求 

（一）飞行经历时间，是指为符合航空人员执照、等级、定

期检查或近期飞行经历要求中的训练和飞行时间要求，在航空器、

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所获得的在座飞行时间，这些时间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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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是作为飞行机组必需成员的时间，或在航空器、飞行模拟机或

飞行训练器上从授权教员处接受训练或作为授权教员在驾驶员座

位上提供教学的时间。 

（二）在航空器、飞行模拟机、飞行训练器或其他经批准的

训练设备上接受授权教员飞行训练的时间填写被带飞时间。 

（三）学生驾驶员作为航空器唯一乘员的飞行时间填写单飞

时间。经局方批准，学生驾驶员在需要一名以上飞行机组成员的

飞艇上行驶机长职责的飞行时间也可填写单飞时间。 

（四）在已取得等级的航空器上作为操纵装置的唯一操纵者

的飞行时间填写机长时间，但接受授权教员教学的飞行时间除外。 

（五）在型号合格审定为或相应的运行规章要求配备一名以

上驾驶员的航空器上担任机长时的飞行时间填写机长时间。 

（六）作为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的驾

驶员在型号合格审定为或者相应的运行规章要求配备一名以上驾

驶员的航空器上作为副驾驶在机长监视下履行机长职责的飞行时

间填写监视机长时间（SPIC）。 

（七）已持有单发私照或商照在授权教员监视下，履行多发

飞机机长职责的时间填写监视机长时间（SPIC）。 

（八）对于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在教员或检查员监视下建立机

长运行经历的时间，填写机长时间（U/S）。 

（九）作为授权教员在航空器、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驾

驶员座位上提供教学的时间填写教学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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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在型号合格审定为或者相应运行规章要求配备一名以

上驾驶员的航空器上担任副驾驶的时间，填写副驾驶飞行经历时

间。 

（十一）在型号合格审定为只有一名驾驶员操纵，但运行规

章要求配备一名副驾驶的航空器上担任副驾驶时，可将飞行时间

的 50%计入副驾驶飞行经历时间。 

（十二）在非中国籍民用航空器上的飞行经历时间不得录入

云执照电子飞行经历记录本。 

二、对于 141 部航校 

（一）使用航空器实施的执照或等级定期检查、熟练检查、

教员更新检查和教学检查，在云执照中填写“141 训练”，申请人

选择飞行员职位，考试员选择教员职位，申请人和考试员同时填

写机长时间。 

（二）使用航空器实施的课程阶段检查或者执照或等级实践

考试，在云执照中填写“141 训练”，申请人选择飞行员职位，考

试员选择教员职位。对于检查通过的，按照经批准的训练大纲，

申请人填写被带飞时间时，考试员填写教学时间；申请人填写机

长时间时，考试员填写机长时间。对于检查未通过的，申请人填

写被带飞时间，考试员填写教学时间。 

（三）训练课程以外飞行（如试飞、调机等）在云执照中填

写“91 运行”，具体要求依据本通知“一般要求”填写。 

三、对于 61 部训练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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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61 部训练机构是指按照 CCAR-61 部实施执照或等级训

练的 91 部运营人，不包括 CCAR-141 部驾驶员学校。 

（二）使用航空器实施的执照或等级定期检查、熟练检查和

教员更新检查，在云执照中填写“61 训练”，申请人选择飞行员职

位，考试员选择教员职位，申请人和考试员同时填写机长时间。 

（三）使用航空器实施的执照或等级实践考试，在云执照中

填写“61 训练”，申请人选择飞行员职位，考试员选择教员职位。

对于检查通过的，按照经批准的训练大纲，申请人填写被带飞时

间时，考试员填写教学时间；申请人填写机长时间时，考试员填

写机长时间。对于检查未通过的，申请人填写被带飞时间，考试

员填写教学时间。 

（四）训练课程以外飞行（如试飞、调机等）在云执照中填

写“91 运行”，具体要求依据本通知“一般要求”填写。 

四、对于 135 部运营人 

（一）在航空器或飞行模拟机上实施的训练、熟练检查和实

践考试在云执照中填写“135 运行”。 

（二）使用航空器实施熟练检查，申请人选择飞行员职位，

填写机长时间或副驾驶时间，考试员在驾驶员座位上实施检查时，

选择教员职位，填写机长时间。 

（三）使用航空器实施的执照或等级实践考试，申请人选择

飞行员职位，考试员选择教员职位。对于检查通过的，按照经批

准的训练大纲，申请人填写被带飞时间时，考试员填写教学时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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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填写机长时间时，考试员填写机长时间。对于检查未通过

的，申请人填写被带飞时间，考试员填写教学时间。 

五、对于实施非飞行训练运行种类的 91 部运营人 

在航空器、飞行模拟机上实施的涉及执照或等级以外的训练

和检查在云执照中填写“91 运行”，受训人员或申请人选择飞行员

职位，填写机长时间或副驾驶时间，实施训练人员或考试员在驾

驶员座位上实施训练或检查时，选择教员职位，填写机长时间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学生驾驶员单飞或者机长训练时，授权教员不得填写

任何飞行经历时间或者教学时间。 

（二）作为授权教员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驾驶员座位

以外（如教官台）的时间，不得填写任何飞行经历时间或教学时

间。 

（三）对于 141 部航校，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按照

经批准的训练大纲实施的训练填写被带飞时间。对于飞行训练器，

经批准的训练大纲以外的时间或者超出规章规定的相关课程最大

训练器训练时间限制的时间，不得填写任何飞行经历时间、被带

飞时间或教学时间。 

（四）对于 61 部训练机构，在飞行模拟机或飞行训练器上实

施运动驾驶员执照、私用驾驶员执照、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

级训练时，填写的飞行经历时间、被带飞时间或教学时间不应超

过以下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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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运动驾驶员执照：2小时。 

 2. 私用驾驶员执照：2.5 小时。 

 3. 商用驾驶员执照：5小时。 

 4. 仪表等级：20 小时。 

七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各 141 部航校、61 部训练机构、91 部和 135 部运营人

应高度重视云执照电子飞行经历记录填写工作，建立健全规范填

写制度和内审流程，提高电子飞行经历记录的准确性。 

（二）所有飞行员应在云执照中认真如实填写电子飞行经历，

飞行人员申请执照或等级所依据的飞行经历时间以电子飞行经历

记录为准，如发现虚假填写飞行经历，经核实后严肃处理。 

请各地区管理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监管局、141 部航校、

61 部训练机构、91 部和 135 部运营人。 

 

民航局飞行标准司 

2018 年 8 月 24 日 

 

 

 

抄送：李健副局长，安全总监，航安办、政法司。 

承办单位：通用飞行标准处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10-64091454
 


